东海县张湾乡七里桥村农产品仓储产业园项目(一期)

投标最高限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东海县张湾乡七里桥村农产品仓储产业园项目(一期)

建设单位：东海县张湾乡人民政府
建设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张湾乡
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东海县张湾乡七里桥村农产品仓储产业园项目(一期) 。建筑层数:地上1层,建筑高度14.10米,建筑面积:3501.75平方米。
二、投标最高限价编制依据：
1、设计图纸、设计回复及甲方要求；
2、与本工程有关的标准（含标准图集）、规范、技术资料（设备技术规格书等）；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_T50500-2024
《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2026版）
《江苏省市政工程消耗量》（2026版）

《江苏省安装工程消耗量》（2026版）
4、人工费按苏建函价〔2026〕76号文计入；
5、材料价格执行《东海县工程建设经济》2026年第04期、《连云港工程建设经济》2026年第4期及市场价，信息价没有的按市场询价（结合品牌推荐表综合考虑)；
6、其他现行规定。
三、编制范围：
东海县张湾乡七里桥村农产品仓储产业园项目(一期)，包括单体土建装饰、水电、强弱电(预埋)、钢结构等专业。
四、其他说明：
1、本工程全部采用预拌砂浆、预拌砼（泵送或非泵送投标人自行考虑）；
2、施工范围内投标人根据现场情况及地勘报告确定排水、降水等措施费用，结算时不予调整；
3、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用施工中不论机械型号、次数发生何种变化，结算时均不予调整；
4、所有外露铁件、预埋件、钢筋需考虑防腐、防锈、防火部分，所需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5、危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需经有关部门审核通过方可实施，其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6、本工程投标人自行考虑施工现场范围场地地形平整土方平衡的费用，结算时不予调整； 
7、投标单位未计取的措施项目费用均视为包含在清单分部分项综合单价中，不再单独计取；所有可竞争措施费项目，无论请单中是否列项均由投标人根据设计图纸及现场踏勘情况，自行列项或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8、清单描述不详尽之处和其它未尽事宜详见图纸、现行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
9、消防控制室设置其他建筑，预留进线管；

10、光伏图纸只有防雷接地，不包含光伏
11、屋面防雷利用钢结构作为防雷网；

12、本次是钢结构仓库，所有线管都是明配；

13、电气预留进线管；

14、消火栓管计量到室外阀门处；

15、其他各项按图纸要求计量；
16、不含消防系统

17、专业工程暂估价6万

